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编号：2008001
    ***     ：

你于 2008年4月3日提出特殊利用公路许可（在X219公路左侧建筑控制区内建临时性房屋）                  申请。

经审查，你的申请存在申请事项及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即公路建筑控制区内除公路养护、防护外，禁止修建任何建筑物、构筑物                                                    

问题，不符合 《公路法》第56条、《湖北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第20条       的规定，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不予交通行政许可。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交通局                 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路管理局（印章）

                                         2008年 4  月 4 日

